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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汽 車 引 擎 空 轉 (定 額 罰 款 )條 例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 

二 零 一 零 年 十 月 十 一 日 會 議 跟 進 事 項  

 

政 府 回 應  
 

( a )  根 據 梁 君 彥 議 員 ， 一 個 在 引 擎 關 掉 時 能 以 電 力 推 動 車 輛 空 調 系 統
的 加 裝 設 備 已 完 成 開 發 ， 並 可 在 的 士 上 進 行 試 驗 。 請 當 局 確 認 該
加 裝 設 備 的 詳 細 資 料 和 在 適 當 的 時 候 安 排 試 驗 。  

1 .  梁 君 彥 議 員 在 2010 年 10 月 11 日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提 及 的 加

裝 設 備 ， 正 由 富 利 堡 汽 車 有 限 公 司 和 金 山 電 池 國 際 有 限 公 司 共 同

開 發 。 該 兩 家 公 司 表 示 ， 該 設 備 的 內 置 電 池 是 以 汽 車 的 引 擎 在 其

運 作 時 充 電 。 當 電 池 充 滿 時 ， 能 在 汽 車 引 擎 關 掉 後 ， 推 動 空 調 系

統 運 作 一 小 時 。 該 兩 家 公 司 已 在 一 輛 由 日 本 進 口 的 石 油 氣 的 士 上

完 成 試 驗 ， 確 定 加 裝 設 備 的 概 念 設 計 可 行 ， 並 計 劃 在 2010 年 10

月 底 完 成 樣 辦 。 下 一 步 ， 他 們 會 徵 詢 運 輸 業 界 和 相 關 政 府 部 門

（ 包 括 運 輸 署 、 機 電 工 程 署 和 環 境 保 護 署 ） 對 該 樣 辦 的 意 見 。 視

乎 生 產 的 規 模 ， 他 們 初 步 估 計 加 裝 設 備 的 成 本 會 低 於 2 萬 元 。  

(b )  請 當 局 向 香 港 生 產 力 促 進 局 傳 達 委 員 的 建 議 ， 在 香 港 生 產 力 促 進
局 測 試 為 公 共 小 巴 開 發 、 在 引 擎 關 掉 時 以 電 力 推 動 空 調 系 統 的 加
裝 設 備 時 ， 讓 公 共 小 巴 業 界 參 與 。  

2 .  香 港 生 產 力 促 進 局 表 示 ， 在 測 試 車 輛 上 安 裝 其 開 發 的 加 裝 設 備 的

主 要 目 的 是 驗 證 概 念 的 技 術 可 行 性 。 由 於 可 以 估 計 不 同 車 輛 類 型

的 空 調 系 統 的 負 荷 而 調 整 設 備 的 設 計 ， 車 輛 類 型 不 一 定 是 選 擇 測

試 車 輛 最 重 要 的 考 慮 因 素 。 香 港 生 產 力 促 進 局 已 選 購 一 輛 私 家 車

和 一 輛 輕 型 貨 車 作 為 測 試 車 輛 ， 以 安 裝 其 開 發 的 自 動 停 車 熄 匙 系

統 和 兩 款 空 調 系 統 ( 分 別 利 用 電 池 和 相 變 材 料 運 作 ) ， 並 進 行 測

試 。  

3 .  該 兩 輛 測 試 車 輛 的 零 件 組 建 工 作 已 接 近 完 成 ， 而 已 開 發 的 系 統 將

在 2010 年 11 月 初 在 測 試 車 輛 上 安 裝 。 雖 然 輕 型 貨 車 的 車 廂 空 間

較 大 ， 但 仍 比 公 共 小 巴 的 車 廂 空 間 小 。 由 於 組 建 零 件 的 規 格 有 所

分 別 ， 香 港 生 產 力 促 進 局 現 階 段 未 能 在 公 共 小 巴 上 安 裝 已 開 發 的

加 裝 設 備 ， 以 進 行 測 試 。 儘 管 如 此 ， 當 完 成 兩 輛 測 試 車 輛 的 試 驗

後 ， 生 產 力 促 進 局 將 有 更 多 具 體 資 料 ， 以 助 設 計 一 套 適 用 於 公 共

小 巴 的 系 統 。  

4 .  香 港 生 產 力 促 進 局 正 計 劃 在 完 成 路 面 測 試 後 ， 將 其 已 開 發 的 系 統

商 品 化 。 視 乎 該 系 統 在 測 試 期 間 是 否 表 現 理 想 ， 香 港 生 產 力 促 進

局 計 劃 利 用 測 試 車 輛 展 現 該 已 開 發 的 系 統 ， 並 把 測 試 系 統 發 展 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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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 合 於 的 士 、 小 巴 、 不 同 種 類 的 私 家 車 及 其 他 車 輛 的 初 步 系 統 設

計 。 不 同 的 持 分 者 可 因 此 知 道 建 議 系 統 是 否 適 合 他 們 的 車 輛 。 如

持 分 者 希 望 安 裝 該 系 統 作 試 驗 ， 香 港 生 產 力 促 進 局 樂 意 與 個 別 有

興 趣 的 團 體 討 論 詳 細 安 排 。  

(c )  請 當 局 就 現 時 沒 有 為 乘 客 或 排 隊 中 之 的 士 或 公 共 小 巴 提 供 上 蓋 、
但 將 會 提 供 有 關 設 備 的 指 定 的 士 站 和 公 共 小 巴 站 提 供 資 料 。  

5 .  考 慮 到 委 員 的 意 見 ， 我 們 最 近 已 建 議 豁 免 所 有 正 在 的 士 站 內 排 隊

之 的 士 。 因 此 ， 已 不 再 存 在 為 正 在 的 士 站 內 排 隊 之 的 士 提 供 更 多

上 蓋 /遮 蔭 的 問 題 。  

6 .  運 輸 署 已 檢 討 所 有 現 時 沒 有 上 蓋 的 指 定 公 共 小 巴 站 。 檢 討 結 果 顯

示 ， 在 現 時 大 約 700 多 個 公 共 小 巴 站 當 中 ， 大 部 分 均 有 為 保 護 乘

客 而 設 的 上 蓋 ， 或 在 公 共 小 巴 站 附 近 的 行 人 路 上 已 有 簷 蓬 或 樹

木 ， 提 供 遮 蔭 。 當 小 巴 站 內 有 一 條 長 的 小 巴 輪 候 時 ， 這 些 上 蓋 和

遮 蔭 處 可 讓 小 巴 司 機 關 掉 他 們 汽 車 的 引 擎 ， 然 後 在 車 外 等 候 。 在

約 180 多 個 沒 有 任 何 形 式 的 上 蓋 或 遮 蔭 處 的 公 共 小 巴 站 當 中 ， 約

160 個 只 有 兩 個 或 以 下 的 泊 位 ， 因 此 已 獲 豁 免 遵 守 建 議 的 禁 止 汽

車 引 擎 空 轉 規 定 (“ 建 議 規 定 ” )； 只 有 其 餘 約 20 多 個 公 共 小 巴 站

可 能 需 要 特 別 照 顧 ， 以 協 助 司 機 遵 守 建 議 規 定 。 運 輸 署 會 從 運 作

需 要 、 交 通 管 理 ， 以 及 有 關 地 點 的 實 際 情 況 方 面 ， 與 相 關 人 士 一

同 考 慮 在 上 述 20 個 公 共 小 巴 站 提 供 上 蓋 或 遮 蔭 處 的 可 行 性 。  

(d )  請 當 局 清 楚 地 以 例 子 解 釋 ， 《 汽 車 引 擎 空 轉 ( 定 額 罰 款 ) 條 例 草
案 》 (“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” )附 表 1 第 3(2 )條 指 明 的 車 輛 的 司 機 進 行 甚 麼
種 類 的 活 動 ， 會 被 當 作 進 行 “ 運 作 活 動 ” 而 獲 得 豁 免 ， 並 檢 討 “ 運 作
活 動 ” 一 詞 的 中 文 同 義 詞 。  

“ 運 作 活 動 ” 的 例 子  

7 . 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附 表 1 第 3 條 的 豁 免 建 議 ， 是 讓 第 (2)款 指 明 的 車 輛

的 司 機 ， 在 需 要 讓 有 關 車 輛 引 擎 空 轉 才 可 為 醫 療 、 緊 急 或 執 法 的

目 的 而 進 行 “ 運 作 活 動 ” ( 包 括 培 訓 活 動 ) ， 或 為 進 行 與 該 等 目 的

相 關 的 “ 運 作 活 動 ” ( 包 括 培 訓 活 動 ) 時 ， 空 轉 汽 車 引 擎 。 舉 例

來 說 ， 以 下 是 一 些 司 機 需 要 空 轉 汽 車 引 擎 的 情 況 –  

( a )  醫 療 車 輛 ( 例 如 救 護 車 ) — 為 治 療 車 上 病 人 而 操 作 醫 療 器

材 ； 為 妥 善 貯 存 治 療 用 的 藥 物 和 血 液 成 份 而 保 持 載 貨 間 內

的 溫 度 在 適 當 範 圍 等 。  

(b )  緊 急 車 輛 — 為 操 作 滅 火 車 上 的 救 火 、 救 援 或 其 他 在 救 火 和

救 援 行 動 ( 包 括 培 訓 活 動 ) 中 所 需 或 作 輔 助 的 設 備 ； 於 進 行

緊 急 行 動 ( 例 如 救 火 ) 期 間 ， 在 直 昇 機 着 陸 地 點 為 直 昇 機 加

油 而 操 作 加 油 車 上 的 系 統 等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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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執 法 車 輛 — 為 運 載 任 何 被 監 護 人 士 ( 可 能 是 疑 犯 、 囚 犯 或 證

人 )  的 車 輛 提 供 通 風 ， 因 該 車 輛 的 客 艙 未 裝 有 車 窗 ， 或 即

使 裝 有 車 窗 ， 為 保 安 原 因 必 須 關 閉 和 鎖 上 所 有 車 門 和 車

窗 ； 進 行 監 視 和 觀 察 行 動 期 間 ， 為 用 作 臨 時 指 揮 中 心 或 觀

察 崗 位 的 車 輛 提 供 通 風 ， 因 該 車 輛 必 須 關 閉 和 鎖 上 所 有 車

門 和 車 窗 ， 以 防 資 料 外 洩 和 受 到 不 必 要 的 滋 擾 等 。  

8 .  由 於 即 使 屬 同 一 組 別 的 車 輛 ， 運 作 模 式 亦 甚 為 不 同 ， 要 在 條 例 草

案 中 列 出 所 有 需 要 讓 引 擎 空 轉 的 運 作 活 動 或 情 形 並 不 切 實 際 。 因

此 ， 我 們 建 議 只 在 需 要 空 轉 汽 車 引 擎 以 進 行 為 醫 療 、 緊 急 或 執 法

的 目 的 之 運 作 活 動 時 ， 才 豁 免 相 關 司 機 。 換 而 言 之 ， 即 使 某 運 作

活 動 與 該 三 個 目 的 之 其 中 一 個 有 關 ， 但 如 進 行 該 運 作 活 動 並 不 需

要 汽 車 引 擎 空 轉 ， 這 項 豁 免 將 不 會 適 用 於 該 司 機 。 以 上 述 第 7(c)

段 的 首 個 例 子 為 例 ， 當 被 監 護 人 士 離 開 執 法 車 輛 ， 而 該 車 輛 的 車

窗 可 以 被 打 開 以 保 持 空 氣 流 動 ， 即 不 再 有 需 要 引 擎 空 轉 的 運 作 活

動 ， 相 關 司 機 即 不 會 獲 豁 免 遵 守 建 議 規 定 。  

9 .  現 時 的 建 議 能 限 制 豁 免 只 適 用 於 為 了 三 個 指 明 目 的 、 有 真 正 運 作

需 要 空 轉 引 擎 的 車 輛 的 司 機 。 這 種 限 制 方 式 與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目

的 ， 以 及 制 定 豁 免 安 排 的 原 則 一 致 。 正 如 我 們 在 2010 年 10 月 11

日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解 釋 ， 為 協 助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附 表 1 第 3 條

指 明 的 車 輛 的 司 機 遵 守 建 議 規 定 的 要 求 ， 相 關 部 門 和 機 構 在 諮 詢

環 境 保 護 署 後 ， 會 就 相 關 豁 免 的 適 用 性 準 備 詳 盡 指 引 。 所 有 相 關

司 機 必 須 嚴 格 遵 守 法 例 ， 否 則 將 會 獲 發 定 額 罰 款 通 知 書 ， 並 可 能

受 到 紀 律 處 分 。  

“ 運 作 活 動 ” 的 中 文 同 義 詞  

10 .  根 據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附 表 1 第 4 條 ， “ 運 作 活 動 ” 一 詞 是 指 “ 為 該

部 門 的 運 作 的 目 的 而 進 行 的 活 動 ” 。 “ 運 作 活 動 ” 由 “ 運 作

/ o p e r a t i o n ” 和 “ 活 動 / a c t i v i t y” 這 兩 詞 組 成 。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，

“ o p e r a t i on a l  a c t i v i t y ”  在 《 監 獄 規 則 》 (第 234A 章 )第 78B 條 亦 是

譯 作 “ 運 作 活 動 ” ， 而 在 《 非 本 地 高 等 及 專 業 教 育 ( 規 管 ) 條 例 》

(第 493 章 )  第 13(1 ) ( d ) ( i )條 中 ， “ o p e r a t i o n a l  n e e d ”  是 譯 作 “ 運 作

需 要 ” 。 考 慮 到 這 些 翻 譯 先 例 ， 我 們 認 為 現 時 “ o p e r a t i o n a l  
a c t i v i t y ”一 詞 的 中 文 同 義 詞 是 恰 當 的 。  

11 .  除 了 “ 運 作 活 動 ” ， 委 員 可 考 慮 把 “ o p e r a t i o na l  a c t i v i t y ”  譯 作

“ 作 業 ” 。 在 一 些 法 例 中 ， “ 作 業 ” 都 是 “ope ra t i on” 的 中 譯 本 。

一 些 例 子 包 括 《 鐵 路 條 例 》 (第 519 章 )第 2 條 、 《 海 上 傾 倒 物 料

條 例 》 (第 466 章 )  第 9 條 和 《 商 船 (本 地 船 隻 )條 例 》 (第 548 章 )  

第 47 條 。 在 《 國 語 活 用 辭 典 》 中 ， “ 作 業 ” 的 其 中 一 個 意 思 是

“ 機 關 行 號 或 公 務 人 員 對 有 關 業 務 作 出 適 當 安 排 而 一 步 一 步 地 去

做 ” 。 視 乎 法 案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， 我 們 會 準 備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訂

建 議 的 草 稿 ， 在 逐 條 審 議 階 段 供 委 員 考 慮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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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e )  請 當 局 考 慮 委 員 的 建 議 ， 如 同 豁 免 非 專 利 巴 士 的 安 排 ， 豁 免 少 於
16 座 位 的 學 校 私 家 小 巴 。  

12 .  鑑 於 在 2010 年 10 月 11 日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上 ， 委 員 普 遍 支 持

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加 入 條 文 ， 豁 免 載 有 乘 客 的 學 校 私 家 小 巴 ， 我 們

會 準 備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訂 建 議 的 草 稿 ， 在 逐 條 審 議 階 段 供 委 員

考 慮 。  

( f )  請 當 局 考 慮 委 員 的 建 議 ， 勞 工 處 應 發 出 指 引 ， 建 議 採 取 什 麼 措
施 ， 保 護 在 非 常 擠 迫 的 街 道 而 沒 有 遮 蔽 的 公 共 運 輸 車 輛 ( 例 如 公
共 小 巴 )的 車 站 工 作 的 司 機 ， 免 受 建 議 規 定 影 響 。  

13 .  就 勞 工 處 發 出 的 預 防 中 暑 指 引 ， 請 參 閱 當 局 對 2010 年 9 月 2 1 日

會 議 的 跟 進 事 項 第 (i ) 項 的 回 應 [ 立 法 會 CB(1 )2962 /09 -10 (01 ) 號 文

件 ] 。 正 如 我 們 在 該 回 應 中 指 出 ， 司 機 亦 可 從 那 些 刊 物 中 ， 即

《 酷 熱 環 境 下 工 作 預 防 中 暑 》 和 《 預 防 工 作 時 中 暑 的 風 險 評

估 》 ， 得 到 關 於 中 暑 的 危 害 因 素 、 症 狀 ， 以 及 預 防 措 施 的 一 般 資

料 。 勞 工 處 會 在 環 境 局 就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所 訂 明 的 豁 免 作 出 最 後 決

定 後 ， 與 相 關 運 輸 業 界 跟 進 指 引 是 否 適 用 於 他 們 在 禁 止 汽 車 引 擎

空 轉 規 定 下 面 對 的 情 況 。  

 

環 境 保 護 署  

二 零 一 零 年 十 月  


